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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

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23/669，其中载
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的一份决议草
案案文。

安理会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
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尔巴尼亚、巴西、中国、厄瓜多尔、法国、加蓬、
加纳、日本、马耳他、莫桑比克、俄罗斯联邦、瑞
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获得15票赞成。决
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697（2023）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成员发言。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
记得，达伊沙犯下的恐怖暴行震惊了世界。安全理事
会明确作出了回应。必须追究达伊沙成员的责任，必
须为其罪行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伸张正义。因此伊拉克
和联合王国通过第2379（2017）号决议，带头建立了
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
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

联合国调查组自成立以来，一直支持挖掘集体坟
坑，并协助将遗骸归还受害者家属。它与伊拉克法官
和检察官密切合作，建设他们的能力，尤其是在证据
收集方面。它为幸存者，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
存者提供了安全作证的机会，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
这些证词已被用于在世界各地起诉达伊沙成员。它同

伊拉克卫生部合作，推出了心理社会治疗，给幸存者带
来了切实影响。

同往年一样，我们今年也与伊拉克政府密切合作，
并在安全理事会成员共同承诺打击恐怖主义的背景
下开展这项任务。我们今天上午通过的决议（第2697
（2023）号决议）使我们走上了改进与伊拉克政府分
享证据的安排的道路，并考虑了关于联合国调查组未
来的各种选择。联合王国将与伊拉克政府、联合国和
安全理事会密切合作，在伊拉克和世界各地延续联合
国调查组的遗产。我们感谢特别顾问及其团队为追究
责任而开展的专注工作。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继续
开展国际努力，为达伊沙的暴行受害者伸张正义。

德劳伦蒂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美国欢迎将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
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我要特别感谢联合王国作
出不懈努力，推动安全理事会就第2697（2023）号决
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也感谢伊拉克政府致力
于联合国调查组的重要任务，并与安理会合作，将这
项重要工作再延续一年。最后，我们要感谢里彻特别
顾问及其工作人员为开展联合国调查组的任务所作
的努力。

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将犯下暴行的
人绳之以法之前，打击达伊沙的斗争不会结束。因此，
安全理事会在2017年注意到伊拉克自己提出的与联
合国合作建立联合国调查组的请求。美国一贯支持这
一努力，我们将继续如此。美国的支持帮助联合国调
查组和伊拉克政府为今后根据综合证据进行起诉奠
定了基础，这些证据包括从世界上一些最危险地点获
得的先进法证和战场证据。事实上，联合国调查组是
国际社会更广泛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确保
达伊沙成员及其附属人员的罪行受到追责，无论他们
居住在哪里。我们支持联合国调查组，就是支持应该
根据既定法律标准调查和起诉国际罪行这一理念。

为此，根据联合国调查组和伊拉克政府商定的职
权范围与第三国分享有关这些调查的信息，是迄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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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合作成果之一。联合国会员国努力在外国恐怖
主义作战人员的原籍国追究其责任并将其从令人关切
的拘留中心遣返，上述合作对于这一努力绝对至关重
要。迄今为止，已有18个会员国要求联合国调查组分
享证据，以支持起诉300多名被指控的达伊沙成员和
附属人员。联合国调查组已经协助美国开展了21起调
查，帮助在瑞典和葡萄牙成功定罪，并促使德国首次
宣判一名达伊沙成员犯下了国际罪行——2021年对雅
兹迪人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敦促伊拉克政府和联合国保护这一重要合
作，并根据这项决议迅速制定继续分享信息的方式。
显然，联合国调查组的工作尚未完成。我谨强调，这
项决议不应被理解为预先决定今后有关延长联合国调
查组任务期限的行动。如果需求仍然存在，我们准备
在来年之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伊拉克和国际社会都
在将实施暴力和种族灭绝的达伊沙成员绳之以法，我
们期待有机会支持联合国调查组与伊拉克政府的重
要工作。

扎博洛茨卡亚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俄罗斯联邦支持根据第2379（2017）号决议设立的促
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
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因为其主要
任务是记录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
国）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及其
支持者的罪行，并将收集到的犯罪活动证据转交给
伊拉克政府。这是在伊拉克政府的同意和要求下进行
的，政府的同意和要求是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法律和政
治基础。该决议确定伊拉克当局是调查组所收集证据
的主要接收者，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在联合国调查组开展活动的六年时间里，俄罗斯
重申了调查组的这些关键目标，并鼓励它与伊拉克政
府合作，采取透明的行动。然而，调查组从未完成其
主体任务，即支持伊拉克国家执法和司法工作，将伊
黎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绳之以法。

与此同时，这个实体的透明度每年都会引发越来
越多的问题。证据收集自未具体说明的非政府组织，

这些组织的名单甚至没有向安全理事会透露，原因不
明。其工作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国家，它们未经伊拉
克同意就获得了信息。从根本上说，安理会不知道联
合国调查组的活动取得了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它设法
取得了什么成就。

在这方面，俄罗斯考虑到并完全支持伊拉克政府
的要求，即在2024年9月17日前加速完成调查组的任
务。俄罗斯联邦对延长调查组的任务期限投了赞成票，
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些条件将得到满足。在今后一段
时间里，调查组必须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移交给伊拉
克当局，告知他们哪些证据被移交给了第三国，并且今
后不得在未经伊拉克政府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将材料
移交给第三国。安理会也希望了解调查组的工作成果，
这不仅指移交给第三国的案件数量，还有这些案件的
实质内容。我们期望在特别顾问的最后报告和秘书长
的最后报告中看到这一信息，这两份报告预计将在报
告所述期间发布。

我们希望，执行这些安理会指令，会加快将伊黎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及其资助者绳之以法的进程。

戴兵先生（中国）：中方欢迎安理会通过联合国
收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罪证调查组授权延期决议。伊
拉克作为调查组的东道国，以致函的方式就此次授权
时限、证据移交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中方一贯主张
尊重东道国主权和主导权，支持安理会全面回应伊方
合理关切和诉求。刚刚通过的决议按伊方要求，仅将
调查组授权延期至2024年9月17日，要求秘书长2024
年1月15日前就向伊方移交证据提交建议，要求调查
组特别顾问半年内同伊拉克政府协商制定调查组撤
出路线图。我们希望安理会上述要求能够得到全面有
效落实。希望调查组同伊方密切沟通，做好对伊证据
移交，有序规划撤出工作，走好履行授权的最后一公
里，完成支持伊拉克国内追责努力的历史使命。

伊拉克为打击伊斯兰国、收复被恐怖极端组织占
领的领土付出了巨大牺牲。国际社会应继续坚定支持
伊拉克肃清恐怖残余势力，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巩
固来之不易的反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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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沙哈卜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
语发言）：我国欢迎今天一致通过第2697（2023）号
决议，延长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
的任务期限。这反映了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
长福阿德 ·穆罕默德 · 侯赛因先生阁下在9月5日的信
中提出的主权要求。

我们也感谢联合国调查组自成立以来尽一切努力
支持追究恐怖组织达伊沙的责任，收集达伊沙所犯罪
行的证据，并建设伊拉克当局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国
认为，与伊拉克密切合作建立调查组，是联合国努力
支持各国处理其法律问题的典范。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积极参与谈判，以搭建桥梁并
产生一项考虑到伊拉克的关切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各种
观点的决议，特别是努力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
我们感谢联合王国作为执笔方所作的关键努力，这使
得有可能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一项平衡的决议。我们也
赞赏安理会其他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贡献。

联合国调查组正在逐步完成任务，我们重点强
调，必须随时向安理会通报在执行第2697（2023）号
决议规定方面的进展，其中包括特别顾问在12月的定

期通报，特别是关于与伊拉克政府协调结束调查组工
作的进展。

我们还希望，将于明年初发表的秘书长报告将为
向伊拉克政府移交调查组收集的所有证据，包括与第
三国分享的证据，提供切合实际、适用的建议。根据
第2697（2023）号决议，伊拉克政府是这些证据的主
要接收方。

我们赞赏伊拉克为追究达伊沙成员的责任和为
受害者、幸存者及其家属伸张正义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们支持调查组在伊拉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与第三
国分享证据，以确保追究达伊沙分子的责任，无论他
们身处世界何处。

在这方面，我国重点强调，我们反对将达伊沙等
恐怖团体与伊斯兰宗教或其他宗教、民族或种族挂
钩。我们还呼吁不要被这些团体为实现邪恶目的而玷
污宗教的言论所迷惑。

最后，我重申我们支持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我们声援伊拉克人民，支持他们努力克服过
去几十年的挑战，实现恢复。

上午10时20分散会。


